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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时）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

时）会议于 2023年 9月 8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管理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

召开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

态度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断立场，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授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在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(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)注册批

复有效期内，本次发行股票过程中，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

未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%，同意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经

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后，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，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

行价格进行调整，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

70%。如果有效申购不足，可以启动追加认购程序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该授权事项是基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和授

权范围，是为了确保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事项顺利进行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

我们同意对本议案相关授权事项。 

 

二、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：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系基于神洁环保的实际经营情况、未

来发展潜力以及外部经营环境而作出的，不改变业绩承诺区间、承诺的累计净利

润数、业绩补偿方式等内容，将有利于神洁环保管理团队的稳定性、凝聚力和积

极性；且承诺方已对业绩承诺的履行提供了担保措施，并承诺本次变更后的承诺

不可撤销、不可更改。本次业绩承诺的变更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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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我们同意调整业绩承诺事项，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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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姓名 签名 姓名 签名 

吴雪峰  于元良  

 

 


